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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珠海华润银行办理结算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寻求更多的金融支持，服务于公司业务更快的发展，公司拟在珠海华润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润银行”）开展结算业务，包括日常经营

业务结算、经销商因供应链融资业务与公司及珠海华润银行签订的融资协议。公

司在珠海华润银行的结算存款额度每日最高限额人民币 1.5 亿元，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 3 年，存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标准利率。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 年 12 月 27 日 

住    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 1346 号 

法定代表人：蒋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37,837,183 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40119260094X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金融业务 

珠海华润银行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27 日，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珠海

市 11 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改制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原名

珠海城市合作银行，1998 年 6 月更名为珠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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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更名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目前，珠海华润银行下辖总部营业

部和 49 家支行。2009 年 2 月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联合

重组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华润银行现有股东包括法人股东10名及自然人股东108

名，持股比例占 5%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亿 75.33% 

珠海市海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1 亿 14.38% 

珠海市财政局 1.00 亿 7.53%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珠海华润银行净利润 3.02 亿元，净资产为 68 亿

元，资产总额 463 亿元，负债总额 395 亿元；资本充足率 26.09%，核心资本充

足率 25.75%；不良资产率 0.03%，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0.02 亿元和

0.02%；拨备覆盖率达 6321%，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56.87%。各项经营指标保持

稳健增长。 

（二）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为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之下属公司，珠

海华润银行为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因此本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为受同一

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珠海华润银行开展的业务内容具体如下： 

1、业务范围：日常结算业务、经销商因供应链融资业务与公司及珠海华润

银行签订的融资协议，以及结算业务形成的存款。  

2、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3 年。 

3、定价原则：本次关联存款利率与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一致。

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结算业务形成的存款额度每日最高限额人民币 1.5 亿元。 

在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后，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协议并办理相关

存款业务的手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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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评估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拟在珠海华润银行开展的供应链融资、存款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流动

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以及业务开展过程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通过对珠海华

润银行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财务报表分析，及对华润银行经营情况、管理状况、风

险管理情况的了解，未发现珠海华润银行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在珠海华润

银行办理存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重大风险。公司已完成相应《风险评估报

告》。 

为了控制风险和资金的安全，针对本次供应链融资、存款业务，公司建立了

《风险处置预案》。将成立存款业务风险预防处置小组，设置专人管理并定期跟

踪，严控风险；在存款业务期间，及时取得珠海华润银行季度报告及经审计的年

度报告，对华润银行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分析及评估，并形成《风险

评估报告》；如出现重大风险，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与珠海华润银行召

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方案，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通过不定期办理不同额度的存取款，以验证

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办理供应链融资及存款业务有助于本公司和珠海华润银行建立全面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扩大公司金融业务基础，为未来的发展寻求更多的金融支持。 

珠海华润银行是一家依法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不良贷款

率极低，公司资金安全有保障。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1）珠海华润银行作为一家经中国银

监会批准的规范性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公司在珠海华润银行办理结算业务，有助于满足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资金的需要；（3）公司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

原则公允；同时，公司对在珠海华润银行办理结算业务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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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公司在珠海华润银行的资金风险，维护资

金安全。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由

于该交易涉及与关联企业珠海市华润银行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